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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局限于１９世纪的哲学认识，权利能力仅被赋予自然人和法人，其他人和组

织形态的权利能力被忽略。因而，当迫切需要法律对这些人和组织予以调整时，传统权

利能力的规定成为不可逾越的体系障碍，必须通过法律续造的方法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

度。事实上，民法关于权利能力制度的构造以及立法上的一些规定已经为部分权利能力

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例支撑。部分权利能力是在部分而非全部的民事法

律关系中作为民事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的能力，它通过考察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人

和组织的人格状态和特定法律关系的价值和目的来认定。部分权利能力是一个开放的概

念，它不但包括胎儿、死者与合伙的部分权利能力，还包括其他一些人和组织的部分权

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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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能力制度是１９世纪康德哲学和法学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以判定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

民事义务的能力作为其唯一核心内涵，避免了人格概念的含混不清，体现了德国汇编法学派高超

的立法技术。受当时的哲学和社会认识所限，立法者仅将权利能力赋予出生到死亡阶段的人 （自

然人）和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 （法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格尊严观念的提升，未被赋

予权利能力的胎儿和死者迫切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法人之外的某些组织也因广泛参与社会交往

的需要，提出了作为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诉求，例如个人合伙等。在应对上述诉求构建其教义学

基础的过程中，虽然司法机关和法学理论界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但都因无法逾越过于僵硬的传

统权利能力制度而存在体系上的障碍。为了使民法能够承载上述新的社会价值和需要，必须对传

统的权利能力制度进行法律续造，构建仅在部分法律关系中具有的权利能力 部分权利能力制

度。部分权利能力制度作为传统权利能力制度的补充，能够增加权利能力制度的弹性，为各种新

出现的人和组织形态的法律调整提供教义学基础。加之我国目前正处于 “民法总则”和 “人格权

法”立法的关键时期，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研究对于这两部法律的制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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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一）传统权利能力制度的缺陷

１．胎儿人格保护的体系障碍

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已对胎儿人格所受侵害予以广泛救济，而且在比较法上，德国的司法实践

也同样如此，〔１〕但限于传统权利能力制度，我国和德国司法实践所采用的解决方法其实都存在

民法体系与教义学上的障碍。

在我国，胎儿并未被赋予权利能力，因而，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其不能作为权利和义务的

归属体，也不能拥有任何权利。为了论证司法实践对于胎儿人格保护的正当性，学者认为，胎儿

虽然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拥有人格权利，但是可以拥有人格法益，〔２〕因而其生命、健康可以

获得法律保护。但是，既然胎儿的普遍权利能力并未得到法律的承认，除了法律的特殊规定外，

胎儿不能作为任何法律上利益和负担的承担者，那么逻辑一贯的推论应当是，胎儿不但不能拥有

人格权利，也不能拥有人格法益。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的含义是其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载体，不

管其依据这种法律关系获得的是权利还是法益，并无不同。由此，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胎儿人格所

受侵害的侵权法救济存在严重障碍，因为侵权法救济以权利或法益被侵害为前提。〔３〕胎儿并不

能享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也就不存在人格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对其予以侵权法救济也就

无从谈起。

德国法的做法同样存在障碍。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在此类案件中侵权法救济的对象其实是出

生后的孩子，孩子出生后具有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并不存在障碍。〔４〕虽然这种有意

回避胎儿权利能力而仅从出生后孩子角度提出的侵权救济方案避免了类似我国的障碍，但仍然存

在侵权法体系上的矛盾。按照侵权法一般原理，对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救济以存在侵害为

前提，而侵害的概念内在地要求侵害前和侵害后两种状态，侵害是使法律所保护的状态变坏。正

是侵害将侵害前的状态转化为侵害后的状态。而德国联邦法院的上述方案欠缺侵权法所要求的侵

害前状态，因为出生后的孩子从其出生并具备权利能力时起就是一种被侵害了 （侵害后）的状

态。这种障碍已为很多德国学者所认识。〔５〕

因此，胎儿在人格权领域不具有权利能力成为德国法和我国法对于胎儿人格所受侵害提供侵

权法救济的共同障碍。权利能力的欠缺使得胎儿的人格状态只能作为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格价值，

而非一种受到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利或法益。在现代实证主义的法律现实下，一种并未得到实证法

承认的自然法上的价值是很难获得法律保护的。如果承认胎儿在人格权方面的权利能力，胎儿就

能拥有人格权，对于胎儿的侵害就是对于法益的侵害，满足了我国侵权法的要求；同时，胎儿的

人格状态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状态，相对于出生后孩子的状态，成为一种侵害前状态，满足了

德国侵权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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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胎儿的人格法益，学者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差异。有学者称为人格利益，包括生命利益和健康利益 （参见王利明：

《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９页）；有学者称为先期人格法益，包括先期生命法益、先

期身体法益和先期健康法益 （参见杨立新、王海英、孙博： 《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

期）；有学者称为预期利益 （参见吕芳：《胎儿人格权保护的法律解析》，《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２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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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局限于传统权利能力，胎儿在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方面也存在障碍。由于胎儿

并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作为人格权的主体，因而胎儿处于发育中的人格状态不能获得排除妨害

和防止妨害这两种人格权请求权的直接保护。这种结果在侵害行为导致胎儿死亡的情况下尤其令

人无法忍受。由于胎儿的侵权请求权在我国和比较法上一般以活着出生为前提，〔６〕因而对导致

胎儿死亡的严重侵权行为并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胎儿也不能通过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这

类人格权请求权得到保护，那么胎儿的人格状态将完全暴露于侵害行为之下，得不到任何保护。

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胎儿在人格权法律关系中的权利能力应当得到承认。

２．死者人格保护的体系障碍

传统民法并未将死者作为人的存在类型，其不具有权利能力，因而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

体。但是，人格是一种社会性概念，其中的某些部分依赖于人的生命，某些部分不依赖于人的生

命。死者生前的某些社会性人格存在能够在其死后继续存在，这些人格存在包括肖像、姓名、名

誉等。由于传统观念将人格权客体局限于生者的各种人格构成要素，因而在早期，对于死后仍然

继续存在的上述人格存在能否受到保护存在疑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死后人格的继续存在逐

渐获得认可，并得到保护。德国联邦法院认为，死者的人格超越死亡继续作用。〔７〕美国法上也

通过公开权对于死者的财产性人格要素予以保护。我国司法实践中也通过 “荷花女”案 〔８〕和

“海灯法师”案 〔９〕以及司法解释 〔１０〕确认了对于死者延续的人格存在予以保护的做法。

但是，由于死者并不具有权利能力，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人格存在的保护存在较大的体系和

制度障碍。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传统学说在关于死者人格保护的理论构建上，否认死者人格权保

护，而坚持 “近亲属利益保护说”或者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说”的观点。〔１１〕但是这两种学说都

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认为，法律对于死者人格的保护只是一种反射作用，其实质是对于死

者近亲属因为死者人格被侵害所产生的人格权损害的救济。侵害死者的人格实际上侵害的是其近

亲属的人格。〔１２〕德国法上也存在类似学说，认为对于死者的侵害实质上是对其近亲属追思情感

的侵害。〔１３〕

该学说具有合理的成分，看到了死者人格受侵害往往会导致其近亲属人格利益受侵害的结

果。但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但是死者人格价值的贬损和死者近亲属人

格价值的贬损是两种可以区分的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与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之间存在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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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损害赔偿是一种财产赔偿，这种赔偿只对于活着的人有意义。如果胎儿没有活着出生，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其并不具有价值。因而比较法上均要求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其活着出生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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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９年 《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认为：“吉文贞 （艺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

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０年 《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称：“海灯死亡

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３年８月７日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５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

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０日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３条规定：“自然人死亡

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非法利

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这两种学说是大部分学者所持的观点。

参见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中外法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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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正如学者所言，死者继续存在的利益并不等同于那些与其有血缘关系并与其价值紧密结合

的人的人格利益。〔１４〕死者的人格利益和其家属的人格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还有可能背向而驰。

例如，关于死者的报道可能给死者带来名誉，但是却可能使他的亲属因为特殊的人格感情而感觉

丢脸；某一行为有可能使死者名誉扫地，而其亲属对此却无动于衷。此外，这种学说在赔偿请求

权人的范围以及是否可以重复赔偿等问题上存在重大难题。由于该说认为对死者人格的侵害事实

上是对于死者近亲属的追思情感的侵害，那么在存在数个近亲属时，何者的追思情感值得优先保

护就难以判断。如果认为都应保护，那么针对一个侵害会产生数份赔偿，其正当性也值得研究。〔１５〕

而且，该学说的致命缺陷在于，将死者的人格保护依附于其近亲属，当死者并不存在近亲属时就

丧失了保护的必要。这样会产生不合理的结果：同样是侵害死者的人格，却依据其是否存有近亲

属而决定是否予以保护。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正是看到了 “近亲属利益保护说”的不足，学者提出了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说”。这种学说

认为，人死之后不再享有权利，但是却可以拥有利益，法律出于维护社会道德等需要，对死者的

人格利益予以保护。〔１６〕这种学说认识到死者人格存在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学说在

体系上仍然存在类似胎儿人格保护理论的障碍：既然不承认死者的权利能力，那么死者根本不能

作为任何人格权法律关系的主体，不管依据这种关系所获得的是权利还是法益，即法益的享有也

需要以权利能力作为前提。

上述两种观点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观念与民法价值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死者的人格价值应

当获得保护成为一种正当的要求与人们的内心确信，但是局限于作为民法外在体系的权利能力制

度的限制，不得已而寻求一种曲径。

可见，虽然我国和比较法上普遍存在对于死者人格予以保护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这种实践

的教义学解释存在严重不足，不能揭示死者人格保护的本质。死者死后继续存在的人格形态，是

死者人格尊严的体现，这些人格存在具有为死者自身的存在目的，并不能成为他人获取利益的工

具。按照这种价值判断，死者继续存在的人格只能是死者自身的人格权的客体，而不能成为他人

权利的客体。只有承认死者仍然具有部分权利能力，其人格权继续存在，才能完满地解决这一难

题。诚如学者所言，虽然死者参与一般法律关系的能力随着死亡而丧失，但是死者的价值仍然继

续存在，对于他自己的权利 他的人格权，也仍然继续作用。〔１７〕

此外，与胎儿的人格权保护相似，死者由于不具备权利能力，也不能拥有排除妨害和防止妨

害请求权。不承认死者在人格权领域权利能力的学说，都试图以对其他主体的利益的侵权法救济

来间接实现对于死者人格的保护效果。这些都是在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并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提供的

救济，是一种事后弥补。当事人无法行使最直接有效的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的武器，使得

死者人格的保护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只有承认死者在人格权方面的权利能力，才能够获得排除

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的保护。当然，死者无法亲自行使这些请求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拥有这

些请求权，可以为其设定保护人，由保护人代为行使。〔１８〕

３．民事合伙地位的困境

传统学说将合伙视为一种财产的共同体，以服务于特别财产的共同结合为目的，并未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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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结合视作超越于合伙成员的一种组织，因而合伙被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所排斥。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学界逐渐突破

了这种认识，承认合伙的主体地位。有学者认为，合伙已具备民事主体的基本条件，属于一种独

立的民事主体。〔１９〕有学者认为，合伙具有独立的名称，独立的意志，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责任，

因而可以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２０〕还有学者认为，合伙与合伙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实体，合伙

具有独立于合伙人的独立法律人格。〔２１〕合伙是第三类民事主体的认识被逐渐接受。〔２２〕但是，学

界对于合伙民事主体地位的理论研究仍相当薄弱，合伙第三类主体地位的教义学基础是什么，合

伙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如何，合伙是否获得了与法人相同的权利能力，这些仍然是尚未理清的

问题。其实，合伙与法人不同，其成员与组织并未完全分离，因而其法律地位不可能等同于法

人，也不能像法人那样获得相对全面的权利能力，只能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能力。但是传

统的权利能力是一种一般性地作为法律秩序主体的能力，这种权利能力是一种非有即无的状态，

只能整体地被承认或者完全被排除，不存在于某些法律关系中部分地拥有权利能力的可能。这成

为承认合伙主体地位和权利能力并对其权利能力进行具体制度构建的障碍。

（二）以理性人为模型是传统权利能力制度缺陷的根源

汇编法学派和集其大成的德国民法典始终以康德为精神导师，其哲学框架和理论基础建立在

康德的理性哲学和法权理论之上。〔２３〕康德哲学中人的本质在于其按照普遍规则行为并对行为后

果负责的能力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人格尊严的观点，成为德国法系民法的根基。

权利能力制度直接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关于权利能力，萨维尼指出，所有的法律都是为道

德的、内在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存在的。因此，人格人或者法律主体的原初概念必须与人的概

念相一致，并且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同一性表现在，每个人，并且只有单个的人才具有权利能力。〔２４〕

科殷也认为，因为人有能力成为伦理人格人，因此他必须是法律上的人格人并拥有权利，以此来

实现他在自由行为中的伦理自由。〔２５〕可见，传统理论将自我负责的理性作为权利能力的正当基

础：理性使得人能够合理行为并相互尊重，因此具有了人格尊严，基于此应当被赋予法律主体

地位。

这种以理性人为模型的权利能力制度将以理性为基础获得的人格尊严作为其确立的依据。因

此，立法者只关注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理性的人的存在阶段，也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阶段，并通过

监护人对于这一阶段中那些理性不完满者 （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的理性予以补全，以此为基

础赋予其平等的权利能力。这种做法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实质人的差异性，排除了完全不具

有理性的胎儿和死者的权利能力。同样，作为法律构造物的组织要具备权利能力，理性也是不可

或缺的。法人通过法人章程和法人机关的共同协力能够形成独立于其成员的理性和意志，就像一

个理性的自然人那样能够独立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满足了理性要求，能够被赋予权

利能力。其他组织则不满足该要求，未被赋予权利能力。

（三）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民法的各项制度作为民法外在体系，以承载和实现民法内在价值为目的，民法的内在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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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外在制度体系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社会价值由于其突出

的地位逐渐被民法的内在价值所接受，但由于缺乏作为承载工具的民法具体制度，使民法的外在

体系逐渐成为民法内在价值实现的障碍。现代社会的人格尊严观念和社会实践已经向法律提出了

调整非典型的人和组织的要求，司法机关和学界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诉求，并通过各种尝试

对其予以回应。但是由于传统权利能力制度的局限，这些尝试面临严重的体系障碍。只有在传统

权利能力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将这些非典型的人和组织在必要范围内纳入法律

的调整范畴，才能比较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与传统权利能力在整个法律秩序的层面考察作为全

部法律关系承担者的能力不同，部分权利能力是从相对具体的局部考察作为部分法律关系承担者

的能力。

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能够为非典型人和组织的法律调整提供教义学基础。法律关系是民法

的基本结构和思维方法，要获得法律的调整必须以纳入法律关系为前提，某种人和组织形态如果

不能被纳入法律关系，那么对其的任何调整都会存在严重的法律障碍。而权利能力是进入法律关

系的必要通道，只有获得权利能力才能够作为法律主体，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因此，权利能

力成为对于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其他人和组织形态予以调整不可回避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法律关

系中承认他们的部分权利能力，才能为其在该法律关系中得到保护提供正当的教义学基础。

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也是维护民法体系的需要。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定法传统注重法律的体

系。体系是保障法律内在无矛盾，保障其科学性乃至其尊严的重要条件。对于新出现的社会现象

的调整需要建立与民法既有制度的关联，而不宜采用一些欠缺教义学基础的权宜方法去打破民法

的体系。为传统权利能力制度所限，我国法院对于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其他人和组织的调整和保

护方法打破了民法的体系，制造了与这一体系无法兼容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权利能力制度，构

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才能够寻求体系内的解决方法，维护民法的体系完整。

此外，我国立法对于权利能力制度的规定较为简单，仅规定了其开始和终止的时间。德国立

法亦是如此。这样抽象的权利能力制度只告诉我们自然人和法人具有作为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

者的能力，至于其背后的价值基础则并未涉及。有学者批评道，使用一个简化成这样的、纯粹法

律技术上的人的概念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２６〕因为无法从这一规定中看出自然人和法人所能

享有的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事实上，对于自然人来说，其权利能力的内容表现出不同类型的

层次化。自然人有能力参与的具体法律关系的范围要结合自然人本身的尊严、理性、年龄等属性

与特定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进行判断。例如，虽然任何自然人都有能力参与财产性法律关

系，但婚姻法律关系却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然人才能参与，因而未达法定婚龄的自然人和达到法

定婚龄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内容是不同的。从人或组织的具体属性与某种法律关系的原则和价

值相结合的角度去构建权利能力制度，能够使权利能力制度更加具体和完整。

二、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例支撑

权利能力并非一种非有即无的二选一状态，在具有全面的权利能力和不具有权利能力之间，

存在着在部分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能力的可能性，这就为部分权利能力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且我国和比较法上的有关规定也为部分权利能力的构建提供了立法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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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权利能力的思路对于部分权利能力构建的启示

传统民法所规定的权利能力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它不考虑人的年龄和能力而适用于每一个

人，由此产生了人的形式上的平等。〔２７〕这种权利能力是对于作为整个法律秩序主体的一般法律

地位的抽象概括，是一般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是对于从具体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主体能力的一

般化和抽象化，是一种一般的形式化的作为法律关系归属终点的能力。〔２８〕

经过这样处理的一般权利能力概念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地位，它意味着有能力作为法律关系的

主体，而不涉及其有能力参与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和范围。它不再与现实相关，也与特定主体的个

别化的权利能力无关，而仅作为理念层面的秩序概念，满足了人人平等的形式要求。

抽象的一般权利能力是传统形式民法的典型体现。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从形式民法到实质民法

的转变，民法更加关怀具体的人。〔２９〕因而，比较法上出现了在抽象的一般权利能力之外，从更

加具体的视角考察人所能够享有的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的做法，出现了相对具体的权利能力的概

念。一般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能力的区分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德国法上，有学者认为，一般权

利能力是指作为权利和义务承担者的能力，与此相区分的是作为特定权利和义务承担者的具体权

利能力。〔３０〕还有学者认为，权利能力不必任何时候都以全部范围的状态存在，它可以在涉及个

别权利的享有和获得方面存在欠缺，在这种意义上存在一般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能力的区分。〔３１〕

作为德国重要民法典评注之一的 《帕兰特民法典评注》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权利能力的基本原

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资格拥有每一种权利。有很多法律地位以特定的年龄、特定的性别或者

其他特别的特性为前提。在涉及特定的个别权利方面存在着一般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能力的区

分。〔３２〕我国台湾也有学者认为，权利能力存在一般权利能力与特别权利能力的区分。〔３３〕但是，

关于一般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能力，我国大陆学界并不存在明确的论述。

具体权利能力是特定主体享有的作为某种具体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能力。这种权利能力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法律秩序并非一般地与人相关，而是在某一特定法律关系或法律领域与人相关。

民法区分债权、物权、家庭、人格等法律关系，每种法律关系的规则都不相同，因而这些法律关

系对于主体能力的要求也有所差异。在相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考察权利能力能够得出比较明确的

规则。例如，婚姻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伦理属性，要求婚姻双方当事人对于婚姻的性质以及由婚

姻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具有明确的认识，并有能力去实现。因此各国对于婚姻法律关系的主体能力

都有明确的要求，一般均要求达到一定年龄，具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同样，收养法律关系对于作

为其主体的收养人的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收养人须具有成熟的理性去照顾和培养被收养人，以

实现该法律关系的宗旨和功能。

因此，具体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必须从个别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则中推导，〔３４〕而无法从一

般权利能力中获得。必须结合某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原理与规则，以及特定人的理性、尊严和年龄

等因素的发展状况，决定该特定人能否作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权利能力只是说明人或组织

在法律秩序中具有主体地位，至于该地位的内容则没有予以明确。而具体权利能力则具体到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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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明确主体能够享有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和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权利能力考察的是一般地作为法律秩序主体的能力。立法者舍弃了个别

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抽象出法律关系的一般特点，将其作为一般权利能力构建的基础。从整个法

律秩序观察，除了个别的纯粹受益或受尊重类型的法律关系，绝大部分法律关系都属于自由 （权

利）并存类型的法律关系，〔３５〕是一种交互式的合理行使自己权利并尊重对方权利的关系。〔３６〕这

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关系被作为一般法律关系，成为一般权利能力构建的基础。一般权利能力所

体现的是作为占法律秩序绝大部分的一般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能力，因而是一种全面的权利能力，

拥有这种权利能力的人能够在绝大部分法律关系中作为主体。

但是，一般权利能力并未毫无遗漏地包容权利能力的所有类型。也就是说，传统民法的权利

能力制度并不是封闭的。虽然自然人和法人之外的其他存在未被赋予一般权利能力，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们享有权利能力的可能性被完全否定。按照具体权利能力的思路，着眼点从整个法律秩序

转移到了个别法律关系。从更加具体的法律关系出发，某些存在 （例如胎儿、死者）虽然不能满

足一般法律关系关于自由并存的要求，因而未被赋予全面的一般权利能力，但是却可以满足某个

或某些特殊法律关系的要求，能够在这些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能力。此外，法人之外的某些组织虽

然并未被构建与其成员完全独立的组织结构，不能在绝大部分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能力，因而不能

被赋予一般权利能力，但是却能够在与其人格、理性和尊严独立性相适应的某些法律关系中具有权

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相对于一般权利能力的全面性来说，范围非常有限，是一种部分权利能力。

可见，权利能力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般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以及全面权利能力和部分

权利能力这样两对概念。这四个概念之间具有如下关系：一般权利能力着眼于整个法律秩序的一

般法律关系，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有失精确；具体权利能力着眼于具体法律关系，更具针对性和

明确性。全面权利能力是一般权利能力着眼于一般法律关系的产物。正是一般权利能力所针对的

法律关系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全面权利能力，两者具有紧密联

系，只是强调重点有所不同。部分权利能力揭示被全面权利能力 （一般权利能力）所排除的自然人

和法人以外的其他人和组织的特殊权利能力状态，是全面权利能力 （一般权利能力）的有益补充。

（二）权利能力的构造为部分权利能力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空间

正如上文所述，权利能力建立在康德伦理人格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具有权利能力，是因为

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３７〕在康德伦理哲学看来，人的本质在于其理性地行为的能

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人的绝对价值 尊严就源于此。〔３８〕而这种一般的人格尊严

要求人作为主体被尊重，因而必须被赋予一般的法律主体地位。在这种认识中，主体能力源于人

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和理性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最初的权利能力制度就是遵照上述人的尊严和

理性紧密结合的认识构建起来的。该制度在１９世纪初由蒂堡最早提出时，意志和理性是其必须

具备的条件。〔３９〕这意味着，欠缺理性和意志能力的人不能具有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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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７页。法律是使自由 （权利）

得以并存的规则，这已成为法学的一般常识，因而被作为法律关系模型的一般法律关系就是自由 （权利）并存类型

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交互的，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相互影响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关系的本质

在于为其权利和义务设定合理的边界。

这种法律关系的普遍的自由并存的交互式特点，要求其主体具有理性，这与前文所述传统理论从法律和人的一般认

识得出的权利能力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结论是吻合的。

参见前引 〔２３〕，拉伦茨书，第１２０页。

同上书，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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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北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能力的这种构造逐渐不能满足社会关于人格价值观念的需要，萨

维尼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提出了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接受的权利能力构造。在萨维尼看来，权

利的拥有与权利的获得及权利的行使应该被严格区分。〔４０〕权利能力被构造为拥有权利的可能性，

而非获得和行使权利的可能性。这样，就将理性因素从权利能力概念中分离出去，另外构建为行

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制度，权利的享有这种消极能力成为权利能力的唯一内涵。这就为并不具有完

满理性和意志的人也拥有权利能力提供了可能。

可见，现行民法主体能力的判断建立在哲学上自我负责地理性行为并尊重他人的人格理念之

上，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对其进行了法律技术性的处理和发展。法律关系主要区分为每个人要

求他人尊重其人格和权利的关系以及相应地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的关系。前者是一种被动地被

他人尊重的关系，后者是主动地对待和尊重他人的关系。据此，可以对法律关系按照这种区分进

行技术处理，形成法律主体的三种具体制度，即权利能力制度、行为能力制度和责任能力制度。

只截取人的消极承受他人尊重的能力作为权利能力制度的要素，具有人格尊严者就有权利能力，

具备享有权利的可能性；将主动对待他人的能力构建为行为能力制度和责任能力制度，人通过这

两种能力能够理性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获得和行使权利。

这样，哲学和自然法上作为一个整体的主体能力被分解和区分为民法上的三种能力。正是这

种分解和区分为法律突破哲学上的僵硬规定以适应现实需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得人格尊严和

理性意志在法律关系中存在分离的可能，从而为理性能力不完满或者完全不具有理性的人拥有一

定的权利能力提供了可能。

从整个法律秩序的一般法律关系角度考量，虽然理性地对待他人的能力是作为法律主体所不

可缺少的，但这种理性却并非一定是其本人所具备的。虽然理性受限者本人不能理性地行为和尊

重他人，但是可以通过监护人的辅助而间接地予以实现，因而也能够获得一般的人格尊严，具有

一般权利能力。因此，出生后的人虽然由于年龄或疾病等原因其理性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但是

可以通过监护人的理性得到补足，从而在绝大部分法律关系中获得一般权利能力。

更进一步，在个别特殊法律关系中，人格尊严可以完全脱离理性能力而单独存在，因而在这

些法律关系中无须以理性为前提就能够具有权利能力。这样就使部分权利能力获得了存在的可

能，而这正是传统民法立法和理论所忽视的部分。

这些法律关系是消极受益型法律关系，主要是人格权法律关系和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人格

权主要是基于人格尊严要求他人对于人格存在和人格要素予以尊重的权利。这种法律关系是一种

单向的法律关系，只要求他人对于权利人的人格予以尊重，不得侵害，并不包含权利人对应的对

待他人的某项义务。因此，只要一种人的存在被社会价值和法律承认为一种具有尊严的存在，不

需要考虑理性因素，就可以要求他人对其人格存在和人格要素予以尊重，因而能够成为人格权法

律关系中的主体。

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也是一种单向的法律关系，获利一方仅获得利益，并不承受对于他人的

任何负担和义务，理性的欠缺不会导致其侵害自己和他人权益的情况。因而，只要在价值判断上

认为其具有人格尊严，应当受到尊重，而且也存在获得这种利益的现实必要，就可以成为纯获利

益的法律关系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涉及利益的拥有，并不包括所得利益的使用，对于

利益的使用需要理性判断能力，因而需要监护人代为管理。这种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包括受赠等。

由此，权利能力制度根据人的人格状态的不同呈现出类型化的现象：不具有理性 （这里包括

自身理性和监护人弥补的理性）的人，只能在人格权法律关系和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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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通过监护人获得形式理性的人，除了上述法律关系外，还能在其他大部分法律关系中具有

权利能力，但是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代理的法律关系除外；自身具有成熟理性的人则能够在几乎所

有的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能力。〔４１〕从前到后是一个权利能力逐渐完满的过程，最后一类人是完

整意义上的法律上的人。传统权利能力制度所规定的只是后两类人的权利能力，是相对全面的一

般权利能力，是从整个法律秩序的视角构建的宏观的权利能力。而第一类人由于不符合从整个法

律秩序角度的主体要求，为传统民法所忽略，但是他们可以在局部领域具有部分权利能力。

组织不同于人，组织的权利能力情况比较特殊，因而上述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但是权利能力

的构造也为某些组织具有部分权利能力预留了理论空间。组织的权利能力主要依据其人格和尊严

方面的独立性进行判断。传统权利能力关注的是作为一般的法律秩序主体的能力，因而只被赋予

给完全独立的组织。但从局部法律关系考量，这并未排除具有部分独立性的组织享有部分权利能

力的可能。组织是法律构造的产物，不同的组织因为构造上的差异性而在理性、人格独立性和人

格尊严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某些组织 （法人）被构建为在与其成员的内部关系上和与其他第

三人的外部关系上具有完全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具有完备的机构以形成独立的意志，与其成员的

意志和责任严格区分。以此为基础，这类组织不但在对外关系中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在对内关

系中也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因而具有全面的权利能力。而某些组织 （例如合伙）的构造则在人

格和尊严的独立性方面并不彻底：虽然在对外关系中，该组织有专门的机关形成意志并有执行机

关或执行人，从而能够以组织的名义从事活动，但是在对内关系中，该组织与其成员的人格和尊

严并未严格区分和独立。成员之间的结合具有人身依附性，成员的加入和退出需要所有其他成员

的同意，这就使得成员与组织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成员的财产是组织财产的补充，在组

织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时，成员财产要承担连带责任，表现为责任的非严格独立性。这样的组织

在对外关系中具有独立的意志，理性地从事行为并获得人格尊严，从而具有权利能力，能够参与

法律活动；但是在对内关系中，则并不具有完全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并不具有权利能力。这

些组织具有的是一种局限于外部关系的部分权利能力。比较法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

月２９日明确承认了合伙在外部关系上具有部分权利能力。〔４２〕

可见，权利能力作为哲学价值法律技术处理的制度产物，并不是对于哲学原封不动的照抄。

法律上权利能力内容的完满程度与人格的完满状态成正相关性，表现为一种层次递进，而非哲学

上的非有即无。正是这种相关性使得那些并未被构建为完满人格的人和组织 （自然人和法人之外

的其他人和组织）具有与其人格构成状态相关的部分权利能力。

（三）既有的立法规定事实上承认部分权利能力的存在

我国和比较法的立法对于部分权利能力虽然没有予以明文规定，但是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有

关规定事实上已经承认了部分权利能力的存在。

我国对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规定主要表现在继承法中。继承法第２８条规定，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德国立法对于

胎儿利益的保护更加广泛。德国民法典第３３１条第２款规定胎儿可以作为利益第三人合同的受益

人，按照该款的规定胎儿具有获得权利的候补资格，在其活着出生时成为一种完整的权利；〔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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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学界所忽视的民事权利能力与人的人格状态尤其是理性的关联，逐渐被关注。德国学者法布里齐乌斯的重要

著作 《权利能力的相对性》一书对此进行了论述。参见前引 〔５〕，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书，第４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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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４４条第２款第２句规定，胎儿对于致其抚养义务人死亡的侵害人的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并

不因侵害发生时其尚未出生而被排除；第１９２３条第２款规定，胎儿即使在继承发生时尚未出生，

也能够作为继承人。我国台湾立法则对胎儿保护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规定，其民法第７条规定，胎

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对于我国继承法保留胎儿继承份额的规定，学者认为，该规定既不同于总括保护主义也不同

于个别保护主义，它严格贯彻出生为权利能力始期的规定，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只是考虑到

胎儿即将成为婴儿的利益，给予特殊的保护。〔４４〕这种认识有失片面。民法是价值和制度的融洽

体系，对于每一规定都要放在该体系内予以解读。虽然立法没有明确说明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

力，但是关于胎儿继承份额的保护其实是对于胎儿的期待权的保护，在其活着出生时该期待权转

变为现实的权利。即便是期待权，其拥有也必须以具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因此继承法的上述规定

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胎儿的权利能力。

对于德国民法关于胎儿的规定，主流学说曾认为，其并未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而是一种拟

制，通过拟制胎儿已经出生，使胎儿获得与自然人同样的法律地位。〔４５〕我国台湾的规定也被认

为是采用了拟制的方法。但事实上，拟制的本质是在掩盖一些事实，并在维护一些本已不再成立

的规定。通过拟制达到的法律后果与承认胎儿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后果并无本质不同。采用拟制

的原因在于学界仍然坚守权利能力与出生相联系这一根深蒂固的规则。其实，如果承认胎儿的部

分权利能力对于法律来说并非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拟制就是不必要的。〔４６〕拟制与承认胎儿具有

部分权利能力并不存在冲突。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德国和我国台湾的学者也逐渐直接承认胎儿的部分权利能力。德国学者

尼佩代提出 “限制权利能力”说，认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在活着出生的条件下，被视为法律主体，

即被赋予限制的权利能力。〔４７〕德国学者施密特也认为，形成中的人从受胎之日起就具有缩小的

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被限定于某一范围之内。〔４８〕德国 《慕尼黑民法典评注》的作者认为，

为了承担胎儿宪法上的受保护地位的任务，（私法上）必须部分地类推适用法律关于胎儿保护的

规定，因而产生了胎儿的限制权利能力的结果。〔４９〕我国台湾学者也承认了胎儿的权利能力，并

认为这种权利能力仅限于胎儿个人利益的享有部分，而无负担义务的能力，在性质上为 “部分

（限制）权利能力”，而非 “一般权利能力”。〔５０〕

综上，立法的既有规定事实上已经承认了部分权利能力，这也为从理论上构建部分权利能力

提供了正当依据。

三、部分权利能力的具体构建

（一）部分权利能力的概念

本文认为，部分权利能力是作为与传统的一般权利能力相对应的概念被构建起来的。一般权

利能力是一种相对全面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参与者的能力，包含了主体参与几乎所有法律关系的

·１３１·

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构建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前引 〔１９〕，马俊驹等书，第７８页。

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Ｒｅｃｈｔｓ，５．Ａｕｆｌａｇｅ，Ｃ．Ｈ．Ｂｅｃｋ，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８０，Ｓ．８０．

ＪｏｓｅｆＥｓｓ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ｆｉｋ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１９６９，Ｓ．１７０．

ＥｎｎｅｃｃｒｕｓＮｉｐｐｅｒｄｅｙ，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１５．Ａｕｆｌａｇｅ，１９５９，Ｓ．４７９．

前引 〔５〕，Ｓｃｈｍｉｄｔ文，第１６７页。

Ｊｏｃｈｅ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ＧＢ，Ｂａｎｄ１．，§１，Ｓ．１２１－１２２．

参见前引 〔３３〕，施启扬书，第６６页。类似观点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６

页；黄立：《民法总则》，２００５年自版，第７６页。



能力。而部分权利能力则是作为特定的一种或多种法律关系参与者的能力。因而，部分权利能力

是自然人、法人以外的某些人和组织在部分法律关系中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能力。

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就是要考察各种自然人和法人之外的人和组织的人格状态，并结合

特定法律关系的原则和本质，判断这种人和组织是否有能力并有必要作为该法律关系的主体。

（二）部分权利能力的特征

１．部分权利能力与主体人格状态的关联性

部分权利能力从相对具体的个别法律关系考察特定的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人和组织能否作为

该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人以外的人的存在形态因欠缺理性而无法获得普遍的人格尊严，但是由

于其作为人的种族存在而天然具有有限的人格尊严，因而能够在与该人格尊严相应的范围内 （消

极受益型法律关系）具有部分权利能力。而法人以外的组织作为一种法律构造物，并未被构造为

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都完全独立的人格体，且并不属于人的种族存在，不能具有天然的有限

人格尊严，因此它只能在与其人格和尊严独立性相适应的法律关系中具有部分权利能力。因此，

部分权利能力与主体的人格状态紧密关联，部分权利能力的内容由其人格状态决定。

２．部分权利能力的差异性

由于部分权利能力的内容由主体的人格状态所决定，而自然人以外的人的存在的人格状态未

经规范化处理，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法人以外的组织的人格状态也有较大的差异，因而部分权

利能力的内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是部分权利能力与传统一般权利能力普遍平等性的重大

区别。

３．部分权利能力的非全面性

自然人、法人以外的人和组织都因欠缺规范化的形式理性而无法获得全面的人格尊严，因而

不能具备相对全面的一般权利能力，只能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具有部分权利能力。这种部分权利能

力仅局限于部分法律关系领域，具有非全面性。

（三）主要的非典型人和组织的部分权利能力

１．胎儿的部分权利能力

（１）胎儿部分权利能力的内容

胎儿作为形成中的人，已经具有了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了人格尊严，应当在与其尊严相应

的范围内具有部分权利能力。

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范围，比较法上有不同的规定。瑞士民法典第３１条规定，胎儿在活着

出生的保留条件下具有权利能力。这一规定并未对胎儿权利能力的范围予以限制。我国台湾民法

第７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这种立法例将

胎儿的权利能力限定于保护其个人利益的范围内，具有内容的限定性。在学说上，关于胎儿权利

能力的范围也存在类似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胎儿具有全面的权利能力，此种观点以德国学

者沃尔夫和我国梁慧星教授为代表。〔５１〕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胎儿具有限制的权利能力。〔５２〕

本文认为，民法规范将一般权利能力限定于自然人和法人，而且胎儿的人格和理性发展程度

非常有限，这些都决定了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参与所有的法律关系。因而胎儿并不能享有一般

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应限于一定范围内。具体来说，这种权利能力仅限于依据胎儿的人格状态

能够并有必要参与的领域。首先，胎儿作为形成中的人，已经具有了伦理意义上的人的生命、身

体和健康，在这些方面具有了人格尊严，需要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胎儿在人格权领域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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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权利能力，可以获得对其生命、身体和健康的法律保护。其次，胎儿已经具有了生物层面的

存在，出生以后人格的发展更离不开财产的支持，财产权利的享有是人格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因此，胎儿在纯粹受益型的财产法律关系中能够具有权利能力。

（２）胎儿部分权利能力的具体构造

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具体构建，大体存在两种做法，或者采附延缓条件说，或者采附解除条

件说。

依瑞士民法典第３１条，胎儿的权利能力是一种附条件的权利能力，至于这种条件是延缓条

件还是解除条件，尚存在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胎儿的权利能力是附解除条件的权利能力。法

布里齐乌斯认为，胎儿具有附条件的限制权利能力，以胎儿的死亡出生为解除条件，因此限制权

利能力的结束不是与活着出生而是与死亡出生联系在一起的。〔５３〕德国学者尼佩代构建了一种附

延缓条件的权利能力，在条件成就时，胎儿溯及受胎时具有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的权利能力

是未定的，在胎儿活着出生时权利能力被溯及既往地确认。〔５４〕

上述附条件的权利能力，不管是附解除条件，还是附延缓条件都不完全合理。胎儿在受胎时

起就具有了人格的特性，具有了部分的人格要素，应当受到宪法和民法的保护，因而胎儿在受胎

时起就应当具有人格权方面的权利能力，受到侵害时可以主张排除妨害请求权。胎儿自受胎时起

就开始的人格发展过程，不管最终是否活着出生，都是存在的，死亡出生只是使其人格终止、权

利能力终止，而不能使其已经存在的人格和权利能力被消灭。因而有学者认为，这种排除妨害的

人格权请求权是独立于活着出生的条件的，它的存在与孩子是否活着出生无关。〔５５〕

本文认为，胎儿自受胎时起就具有参与人格权法律关系的权利能力，并不附有任何条件。胎

儿作为人的形态而存在，这种人格状态是天赋的，如果附有条件，就是对胎儿人格状态的否定。

不管胎儿最终是否活着出生，都无法改变其作为人存在的事实，也不能否定其人格的曾经存在。

据此，胎儿人格权受侵害时，其保护人可以代为主张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请求权，而不论胎儿最

终是否活着出生。但是，胎儿在财产权法律关系领域的权利能力是为了使胎儿获得财产以实现其

人格的发展。对于财产的需要是出生以后才开始的，如果胎儿最终没有活着出生，则没有必要赋

予其财产能力。因此，胎儿在财产领域的权利能力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权利能力。由于人身受到

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一种财产性请求权，因而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能力也是一

种附解除条件的权利能力，如果胎儿最终没有活着出生，则不能获得损害赔偿。如果获得赔偿

的，应当依据不当得利予以返还。〔５６〕

虽然胎儿可以在人格权法律关系和纯粹受益型法律关系中具有部分权利能力，为其获得人格

权和财产权提供了前提。但是胎儿不具有行为能力，对其享有的权利无法行使和保护，应当参照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其设定保护人，保护其权利。

２．死者的部分权利能力

死者的部分权利能力在构造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死者的部分权利能力限于人格权法律关系领域。死者随着生命的终结，摆脱了沉重的

肉体，其人格存在可以不再依赖于生命和财产，因而死者不需要在财产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能力，

其遗产按照继承处理。死者死亡后也不需要在婚姻家庭领域享有权利。但是在人格权法律关系领

域却并非如此，死者那些生前被外在化的人格形象能够不依赖其生命和行为而继续存在，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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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的尊严仍然应当得到尊重。因此，死者在人格权法律关系中应当具有部分权利能力，以使

死者继续存在的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具体包括在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

等法律关系中的权利能力。

第二，死者的部分权利能力只能在一定期间内存在。死者随着生命的终结，丧失了通过自己

的行为展现自己人格的能力，而其生前通过行为客观化了的人格特性由于缺少行为的不断强化，

会自死亡之日起逐渐消退。因此，死者的部分权利能力只能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其人格权也只能

在这一期间内获得保护。在德国法上，虽然联邦法院认为死者人格权具有一定的存续期间，但是

对于该期间并没有予以确定。〔５７〕有学者认为，期限的确定取决于人格的密度和强度，对于每种

人格权并不存在统一的保护期限。〔５８〕在我国，并不存在关于死者人格权保护期限的具体规定，

而是通过近亲属的存活时间予以间接确定，〔５９〕大约在５０年左右。总体来说，我国司法实践对于

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期限是适当的，但是这种规定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按照近亲属的存活时间确

定保护期限，会造成对于死者人格保护时间长短不一的情况，而且难以保护没有近亲属的死者的

人格。建议将死者权利能力的存续时间统一为５０年，死者的人格权也在其死后５０年内予以

保护。

第三，死者在人格权法律关系中的部分权利能力使得死者的人格权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但是

由于死者没有行为能力，必须设置保护人代为保护。保护人可以由死者生前指定，生前没有指定

的，则由死者近亲属担任。

３．合伙的部分权利能力

虽然我国学说提出了合伙的第三类主体理论，但是合伙不同于法人，只能在外部关系上具有

部分权利能力。具体来说，合伙在对外关系中能够拥有财产、承担债务和责任。

第一，拥有合伙财产的权利能力。合伙的财产及其使用不能归属于个别合伙人，其支配和使

用只能由全体合伙人整体性地予以决定。因此，个别的合伙人对合伙财产并不具有直接的权利，

合伙的财产归属于处于结合状态的所有合伙人，而处于结合状态的所有合伙人从整体上看正是合

伙本身。〔６０〕因而，合伙作为集合体在合伙财产的拥有方面具有权利能力。

第二，拥有承担与第三人缔结的合同债务的权利能力。合伙能够以其名义对外缔结合同，有

能力对外承担债务。但需要注意的是，合伙债务具有双重作用，对于合伙与合伙人都具有约束

力。也就是说，合伙债务同时作为合伙整体的义务和合伙人的义务，〔６１〕是并列存在的两种独立

义务，前者约束合伙的财产，后者约束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合伙债务首先由合伙以其财产清偿，

不足部分再由合伙人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

（四）部分权利能力的开放性

部分权利能力制度是为克服传统一般权利能力过于抽象和形式的缺陷而产生的，体现了现代

民法从形式向实质的变化，对于社会的现实诉求更加关注。部分权利能力对于社会中新出现的人

和组织形态进行个别考察，依据其所具备的人格状态判断其有能力并有必要具备的权利能力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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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因而，部分权利能力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能够享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人和组织的类型是无法进

行封闭式列举的，胎儿、死者以及合伙只是其中几种比较重要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其

他的类型出现。

开放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立法只能对其进行概括性规定，而将一部分空间留给学

界和法院，由它们共同协力对其进行发展。这种特性并非开放性概念的弊端，而恰恰是其优越性

所在。现代社会的繁杂程度远非１９世纪所可比拟，立法适当的开放性以及司法机关、学界的协

力正是现代民法维持其对社会调整能力的关键。部分权利能力的开放性正是其生命力和优越性所

在。这种特性使得民法能够具有更大的包容度和对现实的调整能力，体现了民法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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